
 

公司股權結構及股東權益 

維護單位：會計部、董事會秘書室 

更新週期：每年 

最近維護日期：113/03/29 

股權結構： 

      股東結構 

數量 
政府機構 金融機構 其他法人 個人 外國機構及外人 合計 

人數 - 1 - - - 1 

持有股數 - 4,920,653,131 - - - 4,920,653,131 

持股比例 - 100% - - - 100% 

 

股東權益： 

項目 具體措施與實施情形 

保障股東知的權力 本公司為中華開發金融控股(股)公司百分之百持股之子公司，透過本公司網站

(https://www.kgilife.com.tw)及公開資訊觀測站(https://mops.twse.com.tw/mops/web/index)

定期及不定期揭露資訊。 

表決權行使政策之揭

露 

本公司為中華開發金融控股(股)公司百分之百持股之子公司，依法由董事會代行股東會職權，不適

用公司法有關股東會之規定。 

股東會參與的情形 本公司為中華開發金融控股(股)公司百分之百持股之子公司，依法由董事會代行股東會職權，不適

用公司法有關股東會之規定。 

確保公平對待股東 本公司為中華開發金融控股(股)公司百分之百持股之子公司，對股東權益相關事項悉依相關規定辦

理。 

權益受損之救濟管道 本公司為中華開發金融控股(股)公司百分之百持股之子公司，對股東權益相關事項悉依相關規定辦

理。 

其他 公司股利政策：本公司為持續擴充規模與增加獲利能力，並配合公司之資金需求及長期財務規劃，

以求永續經營，穩定發展，其股利政策係採取剩餘股利政策。 

本公司年終結算如有盈餘，應先彌補以往年度虧損並依法繳納稅捐、於提存法定盈餘公積及依法提

列特別盈餘公積或迴轉特別盈餘公積後，並得分派特別股股息。如有餘額，加計期初未分配盈餘為

可分配盈餘，並提撥可分配盈餘之百分之三十至一百，作為普通股股利可分派數，由董事會擬具盈

餘分配案提請股東會決議之，但如可分配盈餘不足每股在新台幣○‧五元(含)以下時，基於經濟原

則，得保留不予分配。 

依據本公司營運規劃，盈餘分配以分派股票股利保留所需資金為原則，惟得保留一部份以現金股利

方式分派，如當年度有配發現金股利時，現金股利不得少於股利總額之百分之十。惟上述股票股利

與現金股利之比率，得視當年度實際獲利及資金狀況適度予以調整，由董事會擬議並提請股東會決

議，以決定最適當之股利政策。 

 


